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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规则由中电联（北京）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：中电联认

证中心）发布，版权由中电联认证中心所有，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中电联认

证中心许可，不得全部或部分使用本规则。

认证规则由中电联（北京）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制定单位：中电联（北京）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主要起草人：肖广云、潘苏东

2026 年 6 月修订说明：

1）6.1 认证周期调整为三年；

2）6.2 现场审查人日依据认监委关于规范服务认证指导意见的修订；

3）7.2.3.2、附录 B涉及服务等级及评级结果的表述修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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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适用范围

1.1 本规则适用于电力分配服务

根据国家认监委《关于自愿性认证领域目录和资质审批要求的公告》，

本规则涉及的供电服务属于“SC07 电力分配服务”领域。

本文件适用于电能供应、用电业务办理、供电客户服务渠道以及服务管

理的认证要求进行审查，并按照本文件附录中给出的评分标准进行量化评价，

确定其企业的管理成熟度和服务水平。

本文件同样适用于从事供电服务的组织及其分支机构：进行自我评价和

自我声明；寻求组织的相关方对其符合性的确认；寻求外部组织对其服务能

力进行认证。

CECC 依据 GB/T 28583-2025 标准《供电服务规范》（以下简称：规范），

结合供电企业服务特点，编制本认证规则，确定了基于规范评价要求的可量

化权重、分值及指标，适用于本机构对运行维护服务单位的分级评价。

本文件将公开发布于中心官方网站，如需获取全文或纸质版，请联系技

术管理部门 010-68362612。

1.2 利益相关方

CECC 的总体认证目标是使所有相关方相信供电服务认证满足规定要求，

客观体现出获证组织对供电服务质量控制水平和能力。认证的价值取决于通

过公正、有能力评定所建立的公信力的程度。认证的利益相关方包括（但不

限于）：

a) 获证客户；

b) 获证客户的顾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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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（规范性）

CECC 服务认证证书模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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